
附件 3

工作证明

兹有我单位 （同志），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，

在 部门，从事 工作，年限为 年，现申请参加纹绣专项能力考核，

特此证明。

现单位证明人： 证明电话：

备注：此证明仅作专项能力考核报考凭据，不作其它用途。由考生所

在现单位对此证明负相应责任。

现单位人事部门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